
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五條附表一  觀光旅館業與其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及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裁罰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一 未領取觀光旅館業

營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旅館業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一

條、第五

十五條第

四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房間數五十間以

下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一 未領取觀光旅館業

營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旅館業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一

條、第五

十五條第

四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房間數五十間以

下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本項未修正。

房間數五十一間

至一百間

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五十一間

至一百間

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一百零一

間至一百五十間

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一百零一

間至一百五十間

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一百五十

一間至二百間

處新臺幣四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一百五十

一間至二百間

處新臺幣四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二百零一

間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房間數二百零一

間以上

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二 觀光旅館業經營核

准登記範圍外之業

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

第一款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停止經

營核准登記範圍外之業務

二 觀光旅館業經營核

准登記範圍外之業

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

第一款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停止經營

核准登記範圍外之業務

本項未修正。

三 觀光旅館業經營核

准登記範圍外之業

務且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

第一款

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三 觀光旅館業經營核

准登記範圍外之業

務且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

第一款

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四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一

款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四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一

款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者 處新臺幣九萬

元

妨害善良風俗者 處新臺幣九萬

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者

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者

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

五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

部或廢止

其營業執

照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一個月

或廢止其營業執照

五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

部或廢止

其營業執

照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一個月或

廢止其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1



六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情節重大，經

受停止部分營業或

全部營業之處分仍

繼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二項

廢止其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六 觀光旅館業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情節重大，經

受停止部分營業或

全部營業之處分仍

繼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二項

廢止其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七 觀光旅館業之受僱

人員有玷辱國家榮

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俗

或詐騙旅客行為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八條第二

項第一

款、第三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七 觀光旅館業之受僱

人員有玷辱國家榮

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俗

或詐騙旅客行為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八條第二

項第一

款、第三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妨害善良風俗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八 非依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核准之旅

館，擅自使用觀光

旅館專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六十一條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停止其使

用及拆除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禁止其使用

及拆除

八 非依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核准之旅

館，擅自使用觀光

旅館專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六十一條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停止其使

用及拆除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禁止其使用及

拆除

本項未修正。

九 非依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核准之旅

館，擅自使用觀光

旅館名稱經營觀光

旅館業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四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歇業 九 非依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核准之旅

館，擅自使用觀光

旅館名稱經營觀光

旅館業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四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歇業 本項未修正。

十 觀光旅館籌設完成

後，未經申請查驗

合格並取得觀光旅

館業營業執照，先

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四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二

條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尚未提出查驗之

申請即先行營業

者

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十 觀光旅館籌設完成

後，未經申請查驗

合格並取得觀光旅

館業營業執照，先

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四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二

條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歇業

尚未提出查驗之

申請即先行營業

者

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本項未修正。  

已提出查驗之申

請尚未查驗即先

行營業或查驗不

合格尚在補正中

即先行營業者

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已提出查驗之申

請尚未查驗即先

行營業或查驗不

合格尚在補正中

即先行營業者

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並勒令歇

業

查驗合格尚未領

取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即先行營

業者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查驗合格尚未領

取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即先行營

業者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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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依觀光旅館業管理

規則第十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先行部分

營業之觀光旅館

業，未於營業一年

內或交通部同意延

展之期限內全部裝

設完成並依規定報

請交通部查驗合

格。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三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一 依觀光旅館業管理

規則第十三條第一

項之規定先行部分

營業之觀光旅館

業，未於營業一年

內或交通部同意延

展之期限內全部裝

設完成並依規定報

請交通部查驗合

格。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三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二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即將之納

為觀光旅館營業場

所之範圍，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二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即將之納

為觀光旅館營業場

所之範圍，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三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即將之納

為觀光旅館營業場

所之範圍，且造成

旅客傷亡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三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即將之納

為觀光旅館營業場

所之範圍，且造成

旅客傷亡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四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於變更部分竣工

後，未依規定申請

交通部查驗合格即

逕行使用，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四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於變更部分竣工

後，未依規定申請

交通部查驗合格即

逕行使用，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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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於變更部分竣工

後，未依規定申請

交通部查驗合格即

逕行使用，且造成

旅客傷亡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五 經核准與其他用途

之建築物綜合設計

共同使用基地之觀

光旅館業，將同幢

其他用途部分變更

為觀光旅館使用，

於變更部分竣工

後，未依規定申請

交通部查驗合格即

逕行使用，且造成

旅客傷亡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五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六 觀光旅館業之門

廳、客房、餐廳、

會議場所、休閒場

所、商店等營業場

所之建築及設備，

未依規定先請交通

部核准擅自變更，

或擅自擴大客房以

外營業場所範圍，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六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六 觀光旅館業之門

廳、客房、餐廳、

會議場所、休閒場

所、商店等營業場

所之建築及設備，

未依規定先請交通

部核准擅自變更，

或擅自擴大客房以

外營業場所範圍，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六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七 觀光旅館業之門

廳、客房、餐廳、

會議場所、休閒場

所、商店等營業場

所之建築及設備，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擅自變

更，或擅自擴大客

房以外營業場所範

圍，造成旅客傷亡

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六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七 觀光旅館業之門

廳、客房、餐廳、

會議場所、休閒場

所、商店等營業場

所之建築及設備，

未依規定先報請交

通部核准擅自變

更，或擅自擴大客

房以外營業場所範

圍，造成旅客傷亡

情事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六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八 觀光旅館業之組

織、名稱、業務範

圍、地址及代表公

司之負責人有變更

時，未依規定報請

交通部辦理變更登

記並換發觀光旅館

業營業執照，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七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八 觀光旅館業之組

織、名稱、業務範

圍、地址及代表公

司之負責人有變更

時，未依規定報請

交通部辦理變更登

記並換發觀光旅館

業營業執照，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七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九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登記每日住宿旅

客資料；或未依期

限保留旅客住宿資

料。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九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登記每日住宿旅

客資料；或未依期

限保留旅客住宿資

料。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十九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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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妥為保管旅客寄

存之金錢、有價證

券、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造成保管物品

毀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二十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妥為保管旅客寄

存之金錢、有價證

券、珠寶或其他貴

重物品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造成保管物品

毀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造成保管物品毀

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造成保管物品毀

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二十一 觀光旅館業知有旅

客遺留之行李物

品，未依規定登

記、妥為保管、通

知認領或送還、報

請該管警察機關處

理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一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登記、

妥為保管、通知

認領、送還或報

請該管警察機關

處理，且未造成

保管物品毀損喪

失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二十一 觀光旅館業知有旅

客遺留之行李物

品，未依規定登

記、妥為保管、通

知認領或送還、報

請該管警察機關處

理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一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依規定登記、

妥為保管、通知

認領、送還或報

請該管警察機關

處理，且未造成

保管物品毀損喪

失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造成保管物品毀

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造成保管物品毀

損喪失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二十二 觀光旅館業未依

規定辦理責任保

險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五十七

條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二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主管

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

妥投保，

屆期未辦

妥者，得

廢止其營

業執照。  

房間數五十間以

下者

處新臺幣十

萬元，並令

限期辦妥投

保。

二十二 觀光旅館業未依

規定投保責任保

險，經交通部限

於一個月內辦妥

投保，屆期未辦

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五十七

條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二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廢

止其營業

執照

房間數一百間以

下者

處新臺幣九萬

元，並得廢止

其營業執照

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

三項業於一百零八年

六月十九日修正公

布，對未依規定辦理

責任保險之旅館業提

高法定罰鍰金額上限

至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增訂應令限期辦

妥，屆期未辦妥者，

得廢止其登記證之規

定，爰配合修正本項

之處罰事項、處罰範

圍及裁罰基準。 

房間數五十一間

至一百間者

處新臺幣二

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

投保。

房間數一百零一

間至二百間者

處新臺幣十二

萬元，並得廢

止其營業執照

房間數一百零一

間至一百五十間

者

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

投保。

房間數二百零一

間以上者

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並得廢

止其營業執照

房間數一百五十

一間至二百間者

處新臺幣四

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

投保。

房間數二百零一

間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

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

投保。

經處罰鍰並限期辦妥投保，屆

期未辦妥者，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二次並限期辦妥投

保，屆期未辦妥者，廢止其觀

光旅館業執照。

二十三 觀光旅館業附設之

表演場所僱用未經

核准之外國藝人演

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二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三 觀光旅館業附設之

表演場所僱用未經

核准之外國藝人演

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二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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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觀光旅館業附設夜

總會供跳舞，僱用

或代客介紹職業或

非職業舞伴或陪侍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三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介紹職業舞伴或

陪侍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二十四 觀光旅館業附設夜

總會供跳舞，僱用

或代客介紹職業或

非職業舞伴或陪侍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三條第三

款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介紹職業舞伴或

陪侍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介紹非職業舞伴

或陪侍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介紹非職業舞伴

或陪侍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僱用職業舞伴或

陪侍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僱用職業舞伴或

陪侍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僱用非職業舞伴

或陪侍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僱用非職業舞伴

或陪侍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二十五 觀光旅館業知悉旅

客有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至第七款情

形之一，不即為必

要之處理或報請當

地警察機關處理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四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有聚賭或為其他

妨害公眾安寧、

公共秩序及善良

風俗之行為不聽

勸止，或有其他

犯罪嫌疑行為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二十五 觀光旅館業知悉旅

客有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二十四條

第一款至第七款情

形之一，不即為必

要之處理或報請當

地警察機關處理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四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有聚賭或為其他

妨害公眾安寧、

公共秩序及善良

風俗之行為不聽

勸止，或有其他

犯罪嫌疑行為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施用煙毒或其他

麻醉藥品，或有

自殺企圖之跡象

或死亡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施用煙毒或其他

麻醉藥品，或有

自殺企圖之跡象

或死亡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有違害國家安全

之嫌疑，或攜帶

軍械、危險物品

或其他違禁物品

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有違害國家安全

之嫌疑，或攜帶

軍械、危險物品

或其他違禁物品

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二十六 觀光旅館業知悉旅

客罹患疾病或受傷

時，未提供必要之

協助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六 觀光旅館業知悉旅

客罹患疾病或受傷

時，未提供必要之

協助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七 觀光旅館業未主動

協助消防或警察機

關為執行公務或救

援旅客，有進入旅

客房間之必要性及

急迫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五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七 觀光旅館業未主動

協助消防或警察機

關為執行公務或救

援旅客，有進入旅

客房間之必要性及

急迫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五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八 觀光旅館業客房之

定價於自行訂定或

變更後，未報交通

部備查，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六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二十八 觀光旅館業客房之

定價於自行訂定或

變更後，未報交通

部備查，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六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九 觀光旅館業未將房

租價格、旅客住宿

須知及避難位置圖

置於客房明顯易見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置房租價格、

旅客住宿須知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二十九 觀光旅館業未將房

租價格、旅客住宿

須知及避難位置圖

置於客房明顯易見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置房租價格、

旅客住宿須知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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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者。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六條第二

項

之處者。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六條第二

項

未置避難位置圖

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未置避難位置圖

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三十 觀光旅館業未將其

觀光旅館業專用標

識置於門廳明顯易

見之處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七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 觀光旅館業未將其

觀光旅館業專用標

識置於門廳明顯易

見之處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七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一 觀光旅館業經申請

核准註銷其營業執

照，未繳回觀光旅

館業專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七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一 觀光旅館業經申請

核准註銷其營業執

照，未繳回觀光旅

館業專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七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二 觀光旅館業經受停

止營業或廢止營業

執照之處分，未繳

回觀光專用標識，

或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擅自使用觀光專

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條

第三項、

第六十一

條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停止使用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停止使

用

三十二 觀光旅館業經受停

止營業或廢止營業

執照之處分，未繳

回觀光專用標識，

或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擅自使用觀光專

用標識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條

第三項、

第六十一

條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令

停止使用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勒令停止使用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三 觀光旅館業收取自

備酒水服務費用，

未將其收費方式、

計算基準等事項標

示於網站、菜單及

營業現場明顯處，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八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三 觀光旅館業收取自

備酒水服務費用，

未將其收費方式、

計算基準等事項標

示於網站、菜單及

營業現場明顯處，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八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四 觀光旅館業於開業

前或開業後，以保

證支付租金或利潤

等方式，招攬銷售

其建築物及設備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九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四 觀光旅館業於開業

前或開業後，以保

證支付租金或利潤

等方式，招攬銷售

其建築物及設備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

九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五 觀光旅館業未依觀

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第三十條規定，依

限填報各類資料

表，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五 觀光旅館業未依觀

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第三十條規定，依

限填報各類資料

表，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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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觀光旅館業將觀光

旅館建築物分割轉

讓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六 觀光旅館業將觀光

旅館建築物分割轉

讓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七 觀光旅館業將其觀

光旅館之全部建築

物及設備出租或轉

讓他人經營觀光旅

館業時，未依規定

申請交通部核准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七 觀光旅館業將其觀

光旅館之全部建築

物及設備出租或轉

讓他人經營觀光旅

館業時，未依規定

申請交通部核准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八 觀光旅館業將其觀

光旅館之全部建築

及設備出租或轉讓

他人經營觀光旅館

業，經核准後承租

人或受讓人無正當

事由，未依規定辦

妥公司設立登記或

變更登記，並申請

核發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八 觀光旅館業將其觀

光旅館之全部建築

及設備出租或轉讓

他人經營觀光旅館

業，經核准後承租

人或受讓人無正當

事由，未依規定辦

妥公司設立登記或

變更登記，並申請

核發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一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九 觀光旅館業因公司

合併，概括承受觀

光旅館全部建築物

及設備之存續公司

或新設公司，未依

規定申請交通部核

准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二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九 觀光旅館業因公司

合併，概括承受觀

光旅館全部建築物

及設備之存續公司

或新設公司，未依

規定申請交通部核

准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二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四十 觀光旅館業因公司

合併，概括承受觀

光旅館全部建築物

及設備之存續公司

或新設公司，經核

准後無正當事由，

未依規定辦妥公司

變更登記，並申請

核發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二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四十 觀光旅館業因公司

合併，概括承受觀

光旅館全部建築物

及設備之存續公司

或新設公司，經核

准後無正當事由，

未依規定辦妥公司

變更登記，並申請

核發觀光旅館業營

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二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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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未

依規定報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營業一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四十一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未

依規定報備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營業一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暫停營業二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暫停營業二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暫停營業三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暫停營業三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暫停營業四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暫停營業四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暫停營業五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暫停營業五個月

以上，未依規定

報備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四十二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未依

規定報備，逾六個

月以上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四項

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四十二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未依

規定報備，逾六個

月以上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四項

得廢止其

營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四十三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期

限屆滿後未申請展

延，亦未依規定申

報復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一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四十三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期

限屆滿後未申請展

延，亦未依規定申

報復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二項、

第三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一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

元

本項未修正。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二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二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二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三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三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四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四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四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五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暫停營業期限屆

滿後逾五個月以

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

復業者

處新臺幣五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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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期

限屆滿後逾六個月

以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復

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四項

得廢止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四十四 觀光旅館業暫停營

業一個月以上，期

限屆滿後逾六個月

以上未申請展延，

亦未依規定申報復

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四項

得廢止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四十五 觀光旅館業因故結

束營業或其建築物

主體滅失，未依規

定檢附相關文件向

交通部申請註銷觀

光旅館業營業執

照，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四十五 觀光旅館業因故結

束營業或其建築物

主體滅失，未依規

定檢附相關文件向

交通部申請註銷觀

光旅館業營業執

照，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四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四十六 觀光旅館業將其客

房之全部或一部出

租他人經營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五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將客房之一部出

租他人經營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四十六 觀光旅館業將其客

房之全部或一部出

租他人經營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五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將客房之一部出

租他人經營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本項未修正。

將其客房之全部

出租他人經營

處新臺幣五萬

元

將其客房之全部

出租他人經營

處新臺幣五萬

元

四十七 觀光旅館業參加國

際性旅館聯營組織

經營時，未依規定

報交通部備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六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四十七 觀光旅館業參加國

際性旅館聯營組織

經營時，未依規定

報交通部備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三十

六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四十八 觀光旅館業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二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三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

次連續處

罰

規避檢查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四十八 觀光旅館業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二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三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

次連續處

罰

規避檢查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本項未修正。

妨礙檢查者 處新臺幣九

萬元

妨礙檢查者 處新臺幣九萬

元

拒絕檢查者 處新臺幣十

五萬元

拒絕檢查者 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

四十九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結果，有

不合規定事項，在

未完全改善前有危

害旅客安全之虞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二項

得暫停其

設施或設

備一部或

全部之使

用

暫停其設施或設備一部或全部之

使用

四十九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結果，有

不合規定事項，在

未完全改善前有危

害旅客安全之虞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二項

得暫停其

設施或設

備一部或

全部之使

用

暫停其設施或設備一部或全部之使

用

本項未修正。

五十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定事

項，未依限期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五十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定事

項，未依限期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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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定事

項，未依限期改善

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停

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

全部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暫停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一個月

五十一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定事

項，未依限期改善

情節重大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停

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

全部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暫停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部一個月

本項未修正。

五十二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結果，有

不合規定事項，未

依限期改善，經受

停止營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廢止其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五十二 觀光旅館業經主管

機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結果，有

不合規定事項，未

依限期改善，經受

停止營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四條

第一項

廢止其營

業執照

廢止營業執照 本項未修正。

五十三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將僱用經理人報

交通部備查，或其

經理人變更未依規

定備查，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五十三 觀光旅館業未依規

定將僱用經理人報

交通部備查，或其

經理人變更未依規

定備查，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五十四 觀光旅館業在國外

重要據點設置業務

代表，未依規定報

交通部備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一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五十四 觀光旅館業在國外

重要據點設置業務

代表，未依規定報

交通部備查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一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五十五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嚴加

監督管理，致其有

違反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規定應遵守

之事項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二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五十五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嚴加

監督管理，致其有

違反觀光旅館業管

理規則規定應遵守

之事項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二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五十六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給予合

理之薪金或以小帳

分成抵充其薪金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二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五十六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給予合

理之薪金或以小帳

分成抵充其薪金

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二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未給予合理之薪

金並以小帳分成

抵充其薪金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未給予合理之薪

金並以小帳分成

抵充其薪金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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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製發

制服及易於識別之

胸章，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五十七 觀光旅館業對其僱

用之人員，未製發

制服及易於識別之

胸章，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五十八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工作時未依

規定穿著制服或佩

帶有姓名或代號之

胸章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五十八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工作時未依

規定穿著制服或佩

帶有姓名或代號之

胸章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未依規定穿著制

服且未依規定佩

帶有姓名或代號

之胸章者

處新臺幣九千

元

未依規定穿著制

服且未依規定佩

帶有姓名或代號

之胸章者

處新臺幣九千

元

五十九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有代客僱用舞

伴行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五十九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有代客僱用舞

伴行為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一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六十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竊取或侵占旅

客財物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二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九千元 六十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竊取或侵占旅

客財物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二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九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六十一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向旅客額外需

索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四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六十一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向旅客額外需

索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三條第二

項第四款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六十二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私自兌換外幣

者

交通部觀光

局或直轄市

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六十二 觀光旅館業僱用之

人員私自兌換外幣

者

交通部觀光

局或直轄市

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

則第四十

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

千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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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第二

項第五款

三條第二

項第五款

六十三 觀光旅館業擅自擴

大營業客房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七項

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

罰鍰，擴

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十二間以下

處新臺幣五萬

元，擴大部分

並勒令歇業

六十三 觀光旅館業擅自擴

大營業客房者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七項

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

萬元以下

罰鍰，擴

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十二間以下

處新臺幣五萬

元，擴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本項未修正。

擅自擴大房間數

十三間至二十五

間

處新臺幣十萬

元，擴大部分

並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十三間至二十五

間

處新臺幣十萬

元，擴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二十六間至四十

間

處新臺幣十五

萬元，擴大部

分並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二十六間至四十

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擴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四十一間至五十

間

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擴大部

分並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四十一間至五十

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擴大部分並

勒令歇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五十一間以上

處新臺幣二十

五萬元，擴大

部分並勒令歇

業

擅自擴大房間數

五十一間以上

處新臺幣二十五

萬元，擴大部分

並勒令歇業

六十四 未領取觀光旅館業

營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旅館業務者，以

廣告物、出版品、

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散

布、播送或刊登營

業之訊息。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之一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六十四 未領取觀光旅館業

營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旅館業務者，以

廣告物、出版品、

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散

布、播送或刊登營

業之訊息。

交通部觀

光局或直

轄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之一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

按次加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

十萬元為限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按

次加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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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六條附表二  旅館業與其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裁罰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  罰  基 準 未修正

一 未領取旅館業登

記證而經營旅館

業務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四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五項

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

令歇業。

房間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

勒令歇業。

一 未領取旅館業登

記證而經營旅館

業務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二十四條

第一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五項

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

令歇業。

房間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

勒令歇業。

本項未修正

房間數六間至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六間至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十一間至三

十間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十一間至三

十間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三十一間至

五十間

處新臺幣四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三十一間至

五十間

處新臺幣四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五十一間以

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房間數五十一間以

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經勒令歇業仍繼續營業者，得按次並依當

次查獲房間數裁罰金額加倍處罰。最高以

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經勒令歇業仍繼續營業者，得按次並依

當次查獲房間數裁罰金額加倍處罰。最

高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限。

二 旅館業未依規定  

辦理責任保險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

旅館業管理

規則第九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

罰鍰，主管

機關並應令

限期辦妥投

保，屆期未

辦妥者，得

廢止其登記

證。 

房間數五十間以下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令

限期辦妥投保。

二 旅館業未辦妥責

任保險，限於一

個月內辦妥投保，

屆期未辦妥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五十七

條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九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

廢止其登記

證。 

房間數五十間以下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三

項於一百零八年六月十

九日修正公布，對未依

規定辦理責任保險之旅

館業提高法定罰鍰金額

上限至新臺幣五十萬

元，並增訂應令限期辦

妥，屆期未辦妥者，得

廢止其登記證之規定，

爰配合修正本項之處罰

事項、處罰範圍及裁罰

基準。 

房間數五十一間至一

百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五十一間至一

百間

處新臺幣六萬元，並

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房間數一百零一間至

一百五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元，

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一百零一間至

一百五十間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房間數一百五十一間

至二百間

處新臺幣三十五萬元，

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一百五十一間

至二百間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並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房間數二百零一間以

上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二百零一間以

上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經處罰鍰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二次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

者，廢止其旅館業登記證。  

三 旅館業經觀光主

管機關實施定期

或不定期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

定。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一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一

項、第二

項旅館業

管理規則

第二十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

得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

經受停止營

不合規定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 旅館業經觀光主

管機關實施定期

或不定期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

定。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一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一

項、第二

項旅館業

管理規則

第二十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

得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一

部或全部；

經受停止營

不合規定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不合規定且危害旅

客安全之虞，在未

完全改善前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

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不合規定且危害旅

客安全之虞，在未

完全改善前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

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不合規定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

善，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

不合規定經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

善，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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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 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

者，廢止其

登記證；有

不合規定且

危害旅客安

全之虞，在

未完全改善

前者，得暫

停其設施或

設備一部或

全部之使

用。

條第一項 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

者，廢止其

登記證；有

不合規定且

危害旅客安

全之虞，在

未完全改善

前者，得暫

停其設施或

設備一部或

全部之使

用。

經受停止營業處分

仍繼續營業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經受停止營業處分

仍繼續營業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四 旅館業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或不

提供必要之協

助。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二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三十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

按次連續處

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或不提供、提示必

要之文書、資料或

物品。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四 旅館業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

定期檢查；或不

提供必要之協

助。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三十七條

第二項、

第五十四

條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三十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

按次連續處

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或不提供、提示必

要之文書、資料或

物品。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本項未修正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六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六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五 旅館業經受停止

營業或廢止登記

證之處分，未繳

回旅館業專用標

識；或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擅自使

用旅館業專用標

識。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條

第三項、

第六十一

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

令其停止使

用及拆除

之。

未繳回旅館業專用

標識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勒令其繳回旅館業專

用標識或停止使用及

拆除之。

五 旅館業經受停止

營業或廢止登記

證之處分，未繳

回旅館業專用標

識；或未經主管

機關核准擅自使

用旅館業專用標

識。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條

第三項、

第六十一

條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

令其停止使

用及拆除

之。

未繳回旅館業專用

標識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勒令其繳回旅館業專

用標識或停止使用及

拆除之。

本項未修正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擅自使用旅館業專

用標識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勒令旅館業停止使

用及拆除之。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擅自使用旅館業專

用標識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勒令旅館業停止使

用及拆除之。

六 旅館業暫停營業

一個月以上，未

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後十五日

內，未向該管主

管機關申報復

業；或停業期間

屆滿後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達

六個月以上。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一項、

第三項及

第四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廢

止其登記

證。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六 旅館業暫停營業

一個月以上，未

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後十五日

內，未向該管主

管機關申報復

業；或停業期間

屆滿後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達

六個月以上。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二條

第一項、

第三項及

第四項、

第五十五

條第二項

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廢

止其登記

證。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停業期間屆滿後十

五日內，未向該管

主管機關申報復業

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停業期間屆滿後十

五日內，未向該管

主管機關申報復業

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或停業期

間屆滿十五日內未

申報復業，達六個

月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廢止旅館業登記證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或停業期

間屆滿十五日內未

申報復業，達六個

月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廢止旅館業登記

證。

七 旅館業有玷辱國

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

良風俗或詐騙旅

客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

重大者，定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七 旅館業有玷辱國

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

良風俗或詐騙旅

客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

五萬元以下

罰鍰；情節

重大者，定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六萬元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六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

損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2



期停止其營

業之一部或

全部，或廢

止其登記

證。

期停止其營

業之一部或

全部，或廢

止其登記

證。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定期停止旅館業營

業之一部或全部，或

廢止旅館業登記證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定期停止旅館業營

業之一部或全部，或

廢止旅館業登記證。

八 旅館業之受僱人

員有玷辱國家榮

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

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一萬元 八 旅館業之受僱人

員有玷辱國家榮

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

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三條

第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三萬元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三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損

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五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損

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五萬元

九 旅館業營業場所

未有下列空間之

設置：一、旅客

接待處。二、客

房。三、浴室。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六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設旅客接待處 處新臺幣三萬元 九 旅館業營業場所

未有下列空間之

設置：一、旅客

接待處。二、客

房。三、浴室。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六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設旅客接待處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未設客房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未設客房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未設浴室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未設浴室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 旅館業未將每年

度投保之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旅

館業管理

規則第九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 旅館業未將每年

度投保之責任保

險證明文件，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旅

館業管理

規則第九

條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一 旅館業未將旅館

業專用標識懸掛

於營業場所外部

明顯易見之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

條、第五

十五條第

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一 旅館業未將旅館

業專用標識懸掛

於營業場所外部

明顯易見之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四十一

條、第五

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

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二 旅館業使用專用

標識時，未依規

定型式與編號共

同使用。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六條第

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十二 旅館業使用專用

標識時，未依規

定型式與編號共

同使用。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六條第

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三 旅館業未將其登

記證掛置於營業

場所明顯易見之

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八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三 旅館業未將其登

記證掛置於營業

場所明顯易見之

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八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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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旅館業以廣告

物、出版品、廣

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業

者，刊登之住宿

廣告，未載明旅

館業登記證編

號。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八條之

一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四 旅館業以廣告

物、出版品、廣

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業

者，刊登之住宿

廣告，未載明旅

館業登記證編

號。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

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八條之

一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五 旅館業登記證所

載事項如有變

更，或旅館業登

記證有遺失或毀

損，旅館業未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十日內，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登記，或申

請補發或換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九條、

第二十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五 旅館業登記證所

載事項如有變

更，或館業登記

證有遺失或毀

損，旅館業未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

三十日內，向地

方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登記，或申

請補發或換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十九條、

第二十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六 旅館業未將客房

價格，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備查；

變更時，亦同。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六 旅館業未將客房

價格，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備查；

變更時，亦同。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七 旅館業向旅客收

取之客房費用，

高於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之客

房價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以下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七 旅館業向旅客收

取之客房費用，

高於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之客

房價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以下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超過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未滿百分之

四十

處新臺幣三萬元 超過報備價格百分

之二十未滿百分之

四十

處新臺幣三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四十以上

處新臺幣五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百分

之四十以上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八 旅館業未將客房

價格、旅客住宿

須知或避難逃生

路線圖，掛置於

客房明顯光亮處

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置客房價格 處新臺幣二萬元 十八 旅館業未將客房

價格、旅客住宿

須知或避難逃生

路線圖，掛置於

客房明顯光亮處

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

第三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置客房價格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未置旅客住宿須知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旅客住宿須知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避難逃生路線

圖

處新臺幣四萬元 未置避難逃生路線

圖

處新臺幣四萬元

十九 旅館業於旅客住

宿前，已預收訂

金或確認訂房

者，未依約定之

內容保留房間。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二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已預收訂金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十九 旅館業於旅客住

宿前，已預收訂

金或確認訂房

者，未依約定之

內容保留房間。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二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已預收訂金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確認訂房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確認訂房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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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旅館業未依規定

登記每日住宿旅

客資料；或未依

期限保留旅客住

宿資料。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依規定登記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 旅館業未依規定

登記每日住宿旅

客資料；或未依

期限保留旅客住

宿資料。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依規定登記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未依期限保留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未依期限保留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一 旅館業未依登記

證所載營業場所

範圍經營，擅自

擴大營業場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旅

館業管理

規則第二

十四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擅自擴大非客房部

分之營業場所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一 旅館業未依登記

證所載營業場所

範圍經營，擅自

擴大營業場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旅

館業管理

規則第二

十四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擅自擴大非客房部

分之營業場所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二 旅館業擅自擴大

營業客房部分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七項

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二間以下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命其擴大營業客房勒

令歇業。

二十二 旅館業擅自擴大

營業客房部分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七項

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二

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二間以下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命其擴大營業客房勒

令歇業。

本項未修正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三間至二十五間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

命其擴大營業客房勒

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十

三間至二十五間

處新臺幣十萬元，並

命其擴大營業客房勒

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二

十六間至四十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房

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二

十六間至四十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房

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四

十一間至五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房

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四

十一間至五十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元，

並命其擴大營業客房

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五

十一間以上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並命其擴大營業

客房勒令歇業。

擴大營業客房數五

十一間以上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

元，並命其擴大營業

客房勒令歇業。

二十三 旅館業對於旅客

建議事項未妥善

處理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一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三 旅館業對於旅客

建議事項未妥善

處理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二項第

三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一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四 旅館業未妥為保

管旅客寄存或遺

留之物品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妥為保管旅客寄

存之物品

處新臺幣二萬元 二十四 旅館業未妥為保

管旅客寄存或遺

留之物品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未妥為保管旅客寄

存之物品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未妥為保管旅客遺

留之物品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妥為保管旅客遺

留之物品

處新臺幣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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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旅館業發現旅客

罹患疾病時，未

於二十四小時內

協助其就醫。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三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五 旅館業發現旅客

罹患疾病時，未

於二十四小時內

協助其就醫。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

三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六 旅館業有糾纏旅

客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一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六 旅館業有糾纏旅

客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一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七 旅館業有向旅客

額外需索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二十七 旅館業有向旅客

額外需索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八 旅館業有強行向

旅客推銷物品之

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三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二十八 旅館業有強行向

旅客推銷物品之

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三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九 旅館業有為旅客

媒介色情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四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九 旅館業有為旅客

媒介色情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四款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糾纏旅客之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一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糾纏旅客之行為

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 三十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糾纏旅客之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一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糾纏旅客之行為

者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有糾纏旅客之行

為，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有糾纏旅客之行

為，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十一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向旅客額外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有向旅客額外需索

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四千元 三十一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向旅客額外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有向旅客額外需索

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四千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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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行為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二款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索之行為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二款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向旅客額外需索

之行為，情節重大

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有向旅客額外需索

之行為，情節重大

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十二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強行向旅客推

銷物品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三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強行向旅客推銷

物品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 三十二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強行向旅客推

銷物品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

第三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強行向旅客推銷

物品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五千元 本項未修正

有強行向旅客推銷

物品之行為，情節

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有強行向旅客推銷

物品之行為，情節

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十三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為旅客媒介色

情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第二

十六條第

四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為旅客媒介色情

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三 旅館業從業人員

有為旅客媒介色

情之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理規第二

十六條第

四款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有為旅客媒介色情

之行為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有為旅客媒介色

情，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有為旅客媒介色

情，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十四 旅館業知悉旅客

有旅館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七條情

形之一，未即報

請當地警察機關

處理或未即為必

要之處理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在旅館內聚賭或深

夜喧嘩，妨害公眾

安寧或有自殺跡象

或死亡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四 旅館業知悉旅客

有旅館業管理規

則第二十七條情

形之一，未即報

請當地警察機關

處理或未即為必

要之處理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在旅館內聚賭或深

夜喧嘩，妨害公眾

安寧或有自殺跡象

或死亡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攜帶槍械或其他違

禁物品或施用毒品

或行為有公共危險

之虞或其他犯罪嫌

疑。

處新臺幣三萬元 攜帶槍械或其他違

禁物品或施用毒品

或行為有公共危險

之虞或其他犯罪嫌

疑。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五旅館業者未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

前將前半年之每

月總出租客房數

、客房住用數、

客房住用率、住

宿人數、營業收

入、營業支出、

裝修及設備支出

及固定資產變動

等統計資料，陳

報地方主管機關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之一第一

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五旅館業者未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

前將前半年之每

月總出租客房數

、客房住用數、

客房住用率、住

宿人數、營業收

入、營業支出、

裝修及設備支出

及固定資產變動

等統計資料，陳

報地方主管機關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之一第一

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六旅館業從業人員

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人員

對於旅館業之經

營管理、營業設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或不提供、提示必

要之文書、資料或

物品。

處新臺幣三千元 三十六旅館業從業人員

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人員

對於旅館業之經

營管理、營業設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八條

第一項第

二款

旅館業管

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

萬五元以下

罰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或不提供、提示必

要之文書、資料或

物品。

處新臺幣三千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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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進行檢查；或

不提供必要協助

。

理規則第

三十條第

二項

施進行檢查；或

不提供必要協助

。

理規則第

三十條第

二項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六千元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六千元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九千元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九千元

三十七旅館業經評定等

級後，未將主管

機關發給之等級

區分標識，掛置

於門廳明顯易見

處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三十一條

第四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七旅館業經評定等

級後，未將主管

機關發給之等級

區分標識，掛置

於門廳明顯易見

處所。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第三項

旅館業管

理規則第

三十一條

第四項

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八未領取旅館業登

記證而經營旅館

業務者，以廣告

物、出版品、廣

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等，

散布、播送或刊

登營業之訊息。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之一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八 未領取旅館業登

記證而經營旅館

業務者，以廣告

物、出版品、廣

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等，

散布、播送或刊

登營業之訊息。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

五十五條

之一

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

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按次加倍

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按次加

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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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八條附表四  觀光遊樂業與其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及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裁罰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一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辦理責任保險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條第一

項、第四項

。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主管

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

妥投保，

屆期未辦

妥者，得

廢止其營

業執照。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未達五公

頃者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令限期辦

妥投保。

一 觀光遊樂業於經營業

務時，未辦理責任保

險，限於一個月內辦

妥投保，屆期未辦妥

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條第一

項、第四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

廢止其觀

光遊樂業

執照。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未達五公

頃者

處新臺幣六萬

元，並得廢止其

觀光遊樂業執

照。

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

三項於一百零八年六

月十九日修正公布，

對未依規定辦理責任

保險之觀光遊樂業提

高法定罰鍰金額上限

至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增訂應令限期辦

妥，屆期未辦妥者，

得廢止其營業執照之

規定，爰配合修正本

項之處罰事項、處罰

範圍及裁罰基準。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五公頃以

上，未達十

公頃者。

處新臺幣三十  

萬元，並令限期

辦妥投保。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五公頃以

上，未達十

公頃者。

處新臺幣九萬

元，並得廢止其

觀光遊樂業執

照。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十公頃以

上者

處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令限期

辦妥投保。

觀光遊樂業

經營範圍面

積十公頃以

上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得廢止其

觀光遊樂業執

照。

經處罰鍰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

未辦妥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二次並限期辦妥投保，

屆期未辦妥者，廢止其觀光遊樂

業執照。  

二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十

五條第四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

令歇業。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未

達五公頃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

，並勒令歇業。

二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十

五條第四項

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

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

令歇業。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未

達五公頃者

處新臺幣十萬

元，並勒令歇

業。

本項未修正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五

公頃以上，

未達十公頃

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五

公頃以上，

未達十公頃

者。

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並勒令歇

業。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十

公頃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並勒令歇業

。

未領取觀光

遊樂業執照

而經營觀光

遊樂業經營

範圍面積十

公頃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十萬

元，並勒令歇

業。

三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情節重大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十

五條第九項

主管機關應

公布其名稱

、地址、負

責人姓名及

違規事項。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遊樂業，經勒令歇業，主管機

關應公布其名稱、地址、負責人

或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

三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情節重大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本條例第三

十五條第一

項、第五十

五條第九項

主管機關應

公布其名

稱、地址、

負責人姓名

及違規事

未領取觀光遊樂業執照而經營觀

光遊樂業，經勒令歇業，主管機

關應公布其名稱、地址、負責人

或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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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項。

四 觀光遊樂業經主管機

關檢查結果有不合規

定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一

項、本條例

第五十四條

第一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七條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情節

重大者，

並得定期

停止其營

業一部或

全部；經

受停止營

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

者，廢止

其觀光遊

樂業執照

。

不合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四 觀光遊樂業經主管機

關檢查結果有不合規

定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一

項、本條例

第五十四條

第一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七條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情節

重大者，

並得定期

停止其營

業一部或

全部；經

受停止營

業處分仍

繼續營業

者，廢止

其觀光遊

樂業執

照。

不合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不合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情節

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得定期停

止其營業一部或

全部

經受停止營業

處分仍繼續營

業者

廢止其觀光遊樂

業執照

不合規定經限

期改善，屆期

仍未改善情節

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得定期停

止其營業一部或

全部

經受停止營業

處分仍繼續營

業者

廢止其觀光遊樂

業執照

五 觀光遊樂業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

查。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二

項、第五十

四條第三項

。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

按次連續

處罰。

規避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五 觀光遊樂業規避、妨

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檢

查。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二

項、第五十

四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得

按次連續

處罰。

規避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三萬

元，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本項未修正

妨礙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九萬元

，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妨礙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九萬

元，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

檢查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

六 觀光遊樂業未繳回觀

光專用標識或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擅自使用

觀光專用標識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四

十一條第三

項、第六十

一條。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八條第三

項、第四項

。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

令其停止

使用及拆

除之

未繳回觀光專

用標識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並勒令其停止

使用及拆除之。

六 觀光遊樂業未繳回觀

光專用標識或未經主

管機關核准擅自使用

觀光專用標識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四

十一條第三

項、第六十

一條。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八條第三

項、第四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並勒

令其停止

使用及拆

除之

未繳回觀光專

用標識者

處新臺幣三萬

元，並勒令其停

止使用及拆除

之。

本項未修正

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擅自使用

觀光專用標識

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勒令其停

止使用及拆除之

。

未經主管機關

核准擅自使用

觀光專用標識

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並勒令其停

止使用及拆除

之。

七 觀光遊樂業暫停營業

或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備查或停業

期間屆滿十五日內未

申報復業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十五條

第二項第二

款

觀光遊樂業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並得廢

止其觀光

遊樂業執

照

暫停營業或暫

停經營一個月

以上未報請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七 觀光遊樂業暫停營業

或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備查或停業

期間屆滿十五日內未

申報復業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

項、第四

項、第五十

五條第二項

第二款

觀光遊樂業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

鍰，並得

廢止其觀

光遊樂業

執照

暫停營業或暫

停經營一個月

以上未報請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暫停營業或暫

停經營一個月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並得廢止其觀

暫停營業或暫

停經營一個月

處新臺幣五萬

元，並得廢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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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以上未報請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

達六個月以上

者。

光遊樂業執照 管理規則第

二十五條。

以上未報請備

查或停業期間

屆滿十五日內

未申報復業，

達六個月以上

者。

觀光遊樂業執照

八 觀光遊樂業有玷辱國

家榮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俗或

詐騙旅客行為。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情節

重大者，

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

部，或廢

止其觀光

遊樂業執

照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八 觀光遊樂業有玷辱國

家榮譽、損害國家利

益、妨害善良風俗或

詐騙旅客行為。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

鍰；情節

重大者，

定期停止

其營業之

一部或全

部，或廢

止其觀光

遊樂業執

照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

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 妨害善良風俗

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

或損害國家利

益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

玷辱國家榮譽

或損害國家利

益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

元

情節重大者 定期停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

或廢止其觀光遊

樂業執照。

情節重大者 定期停止其營業

之一部或全部，

或廢止其觀光遊

樂業執照。

九 觀光遊樂業之受僱人

員有玷辱國家榮譽、

損害國家利益、妨害

善良風俗或詐騙旅客

行為。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九 觀光遊樂業之受僱人

員有玷辱國家榮譽、

損害國家利益、妨害

善良風俗或詐騙旅客

行為。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

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妨害善良風俗

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

或損害國家利

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

或損害國家利

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中

變更原興辦事業計畫

未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中

變更原興辦事業計畫

未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一 觀光遊樂業營業後，

變更原興辦事業計畫

未報請原受理之主管

機關核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一 觀光遊樂業營業後，

變更原興辦事業計畫

未報請原受理之主管

機關核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五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二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前

或興建中轉讓他人，

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六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二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前

或興建中轉讓他人，

未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六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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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

（市）政

府。

十三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完

工後，未申請主管機

關邀請相關主管機關

檢查合格，並發給觀

光遊樂業執照後，即

先行營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七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三 觀光遊樂業於興建完

工後，未申請主管機

關邀請相關主管機關

檢查合格，並發給觀

光遊樂業執照後，即

先行營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七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四 觀光遊樂業興辦事業

計畫採分期、分區方

式者，於該分期、分

區之觀光遊樂設施興

建完工後，未依規定

申請查驗，發給該期

或該區觀光遊樂業執

照後，即先行營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七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四 觀光遊樂業興辦事業

計畫採分期、分區方

式者，於該分期、分

區之觀光遊樂設施興

建完工後，未依規定

申請查驗，發給該期

或該區觀光遊樂業執

照後，即先行營業。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七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五 觀光遊樂業未將觀光

專用標識懸掛於入口

明顯處所，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八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五 觀光遊樂業未將觀光

專用標識懸掛於入口

明顯處所，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八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六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正確營業時間、收

費、服務項目、營業

區域範圍圖、遊園及

觀光遊樂設施使用須

知、保養或維修項目

公告於售票處、進口

處及其他適當明顯處

所，經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六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正確營業時間、收

費、服務項目、營業

區域範圍圖、遊園及

觀光遊樂設施使用須

知、保養或維修項目

公告於售票處、進口

處及其他適當明顯處

所，經限期改善，屆

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七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營業時間、收費、

服務項目、營業區域

範圍圖及觀光遊樂設

施保養或維修期間達

三十日以上者，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七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營業時間、收費、

服務項目、營業區域

範圍圖及觀光遊樂設

施保養或維修期間達

三十日以上者，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十八 觀光遊樂業之園區內

，舉辦特定活動者，

未依規定檢附安全管

理計畫，報經地方主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八 觀光遊樂業之園區內

，舉辦特定活動者，

未依規定檢附安全管

理計畫，報經地方主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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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核准。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之一

第一項

管機關核准。 管理規則第

十九條之一

第一項

十九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每年度投保之責任

保險證明文件，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九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每年度投保之責任

保險證明文件，報請

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經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條第二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 觀光遊樂業營業後，

因公司登記事項變更

或其他事由，致觀光

遊樂業執照記載事項

有變更之必要時，於

辦妥公司登記變更或

該其他事由發生之日

起十五日內，未依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辦變

更登記並換發觀光遊

樂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 觀光遊樂業營業後，

因公司登記事項變更

或其他事由，致觀光

遊樂業執照記載事項

有變更之必要時，於

辦妥公司登記變更或

該其他事由發生之日

起十五日內，未依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辦變

更登記並換發觀光遊

樂業執照，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一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一 觀光遊樂業對外宣傳

或廣告之服務標章或

名稱，未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即對外

宣傳或廣告，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二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二十一 觀光遊樂業對外宣傳

或廣告之服務標章或

名稱，未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即對外

宣傳或廣告，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二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二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分割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未報經原核准機關

同意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二十二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分割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未報經原核准機關

同意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三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他人經營時，雙方當

事人未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三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他人經營時，雙方當

事人未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四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四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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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經營申請案經核

准後，承租人、受委

託經營人或受讓人，

未依規定於二個月內

依法辦妥公司設立登

記或變更登記，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三項前段

以下罰鍰 他人經營申請案經核

准後，承租人、受委

託經營人或受讓人，

未依規定於二個月內

依法辦妥公司設立登

記或變更登記，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三項前段

以下罰鍰

二十五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他人經營申請案經核

准後，雙方當事人未

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

發給觀光遊樂業執照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三項後段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五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他人經營申請案經核

准後，雙方當事人未

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

發給觀光遊樂業執照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三條第

三項後段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六 觀光遊樂業經營之觀

光遊樂設施經法院拍

賣或經債權人依法承

受者，或第三人因向

買受人或承受人受讓

或受託經營觀光遊樂

業者，申請繼續經營

觀光遊樂業時，未依

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辦

理籌設及發照，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四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二十六 觀光遊樂業經營之觀

光遊樂設施經法院拍

賣或經債權人依法承

受者，或第三人因向

買受人或承受人受讓

或受託經營觀光遊樂

業者，申請繼續經營

觀光遊樂業時，未依

規定申請主管機關辦

理籌設及發照，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四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七 觀光遊樂業因故結束

營業者，未向主管機

關申請結束營業，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局

。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七 觀光遊樂業因故結束

營業者，未向主管機

關申請結束營業，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六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二十八 觀光遊樂業開業後，

未將每月營業收入、

遊客人次及進用員工

數，於次月十日前；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於次年六月前，填

報地方主管機關，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觀光遊樂業開

業後，未將每

月營業收入、

遊客人次及進

用員工數，於

次月十日前填

報地方主管機

關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八 觀光遊樂業開業後，

未將每月營業收入、

遊客人次及進用員工

數，於次月十日前；

資產負債表、損益表

，於次年六月前，填

報地方主管機關，經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七條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觀光遊樂業開

業後，未將每

月營業收入、

遊客人次及進

用員工數，於

次月十日前填

報地方主管機

關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觀光遊樂業開

業後，未將資

產負債表、損

益表，於次年

處新臺幣三萬元 觀光遊樂業開

業後，未將資

產負債表、損

益表，於次年

處新臺幣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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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前，填報

地方主管機關

者。

六月前，填報

地方主管機關

者。

二十九 觀光遊樂業參加國內

、外同業聯營組織經

營時，未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八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ㄧ萬元 二十九 觀光遊樂業參加國內

、外同業聯營組織經

營時，未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經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二十八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ㄧ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 觀光遊樂業經營之觀

光遊樂設施經相關主

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

後核發之檢查文件，

未標示或放置於各項

受檢查之觀光遊樂設

施明顯處，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三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 觀光遊樂業經營之觀

光遊樂設施經相關主

管機關檢查符合規定

後核發之檢查文件，

未標示或放置於各項

受檢查之觀光遊樂設

施明顯處，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三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一 觀光遊樂業未將各項

觀光遊樂設施依其種

類、特性，分別於明

顯處所豎立說明牌及

有關警告、使用限制

之標誌，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三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一 觀光遊樂業未將各項

觀光遊樂設施依其種

類、特性，分別於明

顯處所豎立說明牌及

有關警告、使用限制

之標誌，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三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二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經營之觀光遊樂設

施指定專人管理，負

責管理、維護、操作

，並設置合格救生人

員及救生器材，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四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二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將經營之觀光遊樂設

施指定專人管理，負

責管理、維護、操作

，並設置合格救生人

員及救生器材，經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四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三 觀光遊樂業未對觀光

遊樂設施之管理、維

護、操作及救生人員

實施訓練，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市

、縣（市）

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四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三 觀光遊樂業未對觀光

遊樂設施之管理、維

護、操作及救生人員

實施訓練，經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

一、交通部

觀光局。

二、直轄

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四條第

二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四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建置遊客安全維護及

急救醫療設施，並建

立緊急救難及醫療急

救系統，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五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四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建置遊客安全維護及

急救醫療設施，並建

立緊急救難及醫療急

救系統，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五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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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辦理救難演習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救難演習舉

辦前，未通

知地方主管

機關到場督

導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五 觀光遊樂業未依規定

辦理救難演習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五條第

二項、第三

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救難演習舉

辦前，未通

知地方主管

機關到場督

導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地方主管機

關認有改善

必要，未依

令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地方主管機

關認有改善

必要，未依

令改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未辦理救難

演習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未辦理救難

演習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三十六 觀光遊樂業未就經營

之觀光遊樂設施經營

管理與安全維護等事

項，定期或不定期實

施檢查並做成紀錄，

於一月、四月、七月

、十月填報地方主管

機關，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六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六 觀光遊樂業未就經營

之觀光遊樂設施經營

管理與安全維護等事

項，定期或不定期實

施檢查並做成紀錄，

於一月、四月、七月

、十月填報地方主管

機關，經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六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七 觀光遊樂業對其僱用

之從業人員，未依規

實施職前及在職訓練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九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三十七 觀光遊樂業對其僱用

之從業人員，未依規

實施職前及在職訓練

，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觀光遊樂業

管理規則第

三十九條第

一項

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本項未修正

三十八 未依規定領取營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務者，以廣告物、出

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等，散布

、播送或刊登營業之

訊息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之一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三十八 未依規定領取營業執

照而經營觀光遊樂業

務者，以廣告物、出

版品、廣播、電視、

電子訊號、電腦網路

或其他媒體等，散布

、播送或刊登營業之

訊息者。

一、重大投

資案件：交

通部觀光

局。

二、非重大

投資案件：

直轄市、縣

（市）政

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之一

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

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

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

按次加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

十萬元為限。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

按次加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

十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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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標準第九條附表五  民宿經營者違反本條例及民宿管理辦法裁罰基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項次 裁罰事項 裁罰機關 裁罰依據 處罰範圍 裁罰基準

一 未領取民宿登記證

而經營民宿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二

十五條第二

項、第五十

五條第六項

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依下列經營客房數予以裁處，並勒令歇業

。

一 未領取民宿登記證

而經營民宿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二

十五條第二

項、第五十

五條第六項

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依下列經營客房數予以裁處，並勒令歇

業。
本項未修正

客房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六萬元 客房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六萬元

客房數六間 處新臺幣八萬四千元 客房數六間 處新臺幣八萬四千元

客房數七間 處新臺幣十萬八千元 客房數七間 處新臺幣十萬八千元

客房數八間 處新臺幣十三萬二千

元

客房數八間 處新臺幣十三萬二千

元

客房數九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六千

元

客房數九間 處新臺幣十五萬六千

元

客房數十間 處新臺幣十八萬元 客房數十間 處新臺幣十八萬元

客房數十一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四千

元

客房數十一間 處新臺幣二十萬四千

元

客房數十二間 處新臺幣二十二萬八

千元

客房數十二間 處新臺幣二十二萬八

千元

客房數十三間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二

千元

客房數十三間 處新臺幣二十五萬二

千元

客房數十四間 處新臺幣二十七萬六

千元

客房數十四間 處新臺幣二十七萬六

千元

客房數十五間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客房數十五間 處新臺幣三十萬元

二 民宿經營者未依

規定辦理責任保

險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四  

條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並應

令限期辦妥投

保，屆期未辦

妥者，得廢止

其登記證。  

房間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二 民宿經營者未辦妥

責任保險，限於一

個月內辦妥投保，

屆期未辦妥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一條第一

項、第五十

七條第三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一

條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並得廢止其登

記證

房間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並得廢止民宿登記證

。

本條例第五十七條第三項於

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修正

公布，對未依規定辦理責任

保險之民宿經營者提高法定

罰鍰金額上限至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增訂應令限期辦妥

，屆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

登記證之規定，爰配合修正

本項之處罰事項、處罰範圍

及裁罰基準。

房間數六間至十間 處新臺幣六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十一間至十

五間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令限期辦妥投保。

經處罰鍰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者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令限期辦妥投保。  

房間數六間至十間 處新臺幣六萬元，並

得廢止民宿登記證。

經處罰鍰二次並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

妥者，廢止其民宿登記證。  

房間數十一間至十

五間

處新臺幣九萬元，並

得廢止民宿登記證。

三 民宿經營者經觀光

主管機關實施定期

或不定期檢查結

果，有不合規定者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

檢查結果有不

合規定者，經

限期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

得定期停止其

經營之一部或

全部；經受停

不合規定，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停止民宿經營之一

部或全部。

三 民宿經營者經觀光

主管機關實施定期

或不定期檢查結果

，有不合規定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四條第一

項、第二項

檢查結果有不

合規定者，經

限期改善，處

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

得定期停止其

經營之一部或

全部；經受停

不合規定，經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

善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停止民宿經營之

一部或全部。

本項未修正

不合規定且危害旅

客安全之虞者，在

未完全改善前。

處新臺幣九萬，並得

暫停民宿設施或設備

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不合規定且危害旅

客安全之虞者，在

未完全改善前。

處新臺幣九萬，並

得暫停民宿設施或設

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

不合規定，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並得定期停止民宿經

營之一部或全部。

不合規定，限期改

善，屆期仍未改善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並得定期停止民宿經

營之一部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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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經營處分仍

繼續經營者，

廢止其登記證

；有不合規定

且危害旅客安

全之虞者，在

未完全改善前

，得暫停其設

施或設備一部

或全部之使用

。

止經營處分仍

繼續經營者，

廢止其登記證

；有不合規定

且危害旅客安

全之虞者，在

未完全改善前

，得暫停其設

施或設備一部

或全部之使用

。

經受停止經營處分

仍繼續經營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廢止民宿登記證。

經受停止經營處分

仍繼續經營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廢止民宿登記證。

四 民宿經營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二

項、第五十

四條第三項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四 民宿經營者規避、

妨礙或拒絕主管機

關實施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三

十七條第二

項、第五十

四條第三項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

處罰。

規避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本項未修正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四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妨礙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四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按次連續處罰。

五 民宿經營者經受停

止經營或廢止登記

證之處分，未繳回

民宿專用標識或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擅

自使用民宿專用標

識。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一條第三

項、第六十

一條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並勒令其停止

使用及拆除之

未繳回民宿專用標

識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勒令民宿停止使用及

拆除之。

五 民宿經營者經受停

止經營或廢止登記

證之處分，未繳回

民宿專用標識或未

經主管機關核准擅

自使用民宿專用標

識。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一條第三

項、第六十

一條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並勒令其停止

使用及拆除之

。

未繳回民宿專用標

識

處新臺幣三萬元，並

勒令民宿停止使用及

拆除之。

本項未修正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擅自使用民宿專用

標識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勒令民宿停止使用

及拆除之。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

擅自使用民宿專用

標識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勒令民宿停止使用

及拆除之。

六 民宿經營者暫停經

營一個月以上，未

報請地方主管機

關備查；或停業期

限屆滿後，未於十

五日內向地方主

管機關申報復業；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地方主

管機關備查或停業

期限屆滿後，未於

十五日內申報復業

，達六個月以上。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十五條

第二項第二

款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八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六 民宿經營者暫停經

營一個月以上，未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或停業期限屆滿

後，未於十五日內

向該管主管機關申

報復業；暫停經營

一個月以上未報請

主管機關備查或停

業期限屆滿後，未

於十五日內申報復

業，達六個月以上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四

十二條第二

項、第三項

、第四項、

第五十五條

第二項第二

款

民宿管理辦

法第十九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裁罰事項內容

及裁罰依據之條次。暫停經營期間屆滿

後，未於十五日內

申報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暫停經營期間屆滿

後，未於十五日內

申報復業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或暫停經營期

間屆滿後，未於十

五日內申報復業，

達六個月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廢止其民宿登記證

。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

上未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或暫停經營期

間屆滿後，未於十

五日內申報復業，

達六個月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並

得廢止其民宿登記證

。

七 民宿經營者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三萬元 七 民宿經營者有玷辱

國家榮譽、損害國

家利益、妨害善良

風俗或詐騙旅客行

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三條第一

項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詐騙旅客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本項未修正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六萬元 妨害善良風俗 處新臺幣六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損

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九萬元 玷辱國家榮譽或損

害國家利益

處新臺幣九萬元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定期停止其經營一

部或全部，或廢止民

宿登記證。

情節重大者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並定期停止其經營一

部或全部，或廢止民

宿登記證。

八 民宿之熱水器具  

設備違反民宿管理

辦法第七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七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八 民宿之經營設備違

反民宿管理辦法第

九條規定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九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裁罰事項內容

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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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民宿登記證、民

宿專用標識牌遺

失或毀損，民宿  

經營者未於事實發

生後十五日內，備

具申請書及相關文

件，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請補發或換

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三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九 民宿登記證遺失或

毀損，經營者未於

事實發生後十五日

內，備具申請書及

相關文件，向當地

主管機關申請補發

或換發。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裁罰事項內容

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十  民宿經營者未於保

險期間屆滿前，將

有效之責任保險證

明文件，陳報地方

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四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1、新增項次。

2、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

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修正

發布，爰配合增訂本項

、裁罰事項內容及裁罰

依據之條次。

十一 民宿客房之實際收

費高於報請地方  

主管機關備查或標

示之客房定價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五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高於報備價格未滿

新臺幣五百元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 民宿客房之實際收

費高於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備查或標示

之客房定價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二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高於報備價格未滿

新臺幣五百元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高於報備價格新臺

幣五百元以上未滿

新臺幣一千元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新臺

幣五百元以上未滿

新臺幣一千元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新臺

幣一千元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高於報備價格新臺

幣一千元以上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二  民宿經營者未將房

價、旅客住宿須知

及避難逃生位置圖

，置於客房明顯光

亮之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六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置房價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一 民宿經營者未將房

價、旅客住宿須知

及避難逃生位置圖

，置於客房明顯光

亮之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三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置房價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依

據之條次。
未置旅客住宿須知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旅客住宿須知 處新臺幣二萬元

未置避難逃生位置

圖

處新臺幣三萬元 未置避難逃生位置

圖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三  民宿經營者未將民

宿登記證置於門廳

易見處，或未將專

用標識牌置於建

築物外部明顯易

見之處。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將民宿登記證置

於門廳易見處，或

未將專用標識牌置

於建築物外部明顯

易見之處。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二 民宿經營者未將民

宿登記證置於門廳

易見處，或未將專

用標識置於建築物

外部明顯易見之處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四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將民宿登記證置

於門廳易見處，或

未將專用標識置於

建築物外部明顯易

見之處。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十四  民宿經營者未將每

日住宿旅客資料登

記，或未將旅客

資料保存六個月  

。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將每日住宿旅客

資料登記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三 民宿經營者未備置

旅客資料登記簿，

或未將每日住宿旅

客資料依式登記備

查，或未將每日住

宿旅客資料傳送該

管派出所，或未將

旅客登記簿保存一

年。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五

條第一項、

第二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未備置旅客資料登

記簿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未將每日住宿旅客

資料依式登記備查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未將每日住宿旅客

資料傳送該管派出

所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未將旅客資料保存

六個月  

處新臺幣一萬元

未將旅客登記簿保

存一年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五  民宿經營者發現旅

客罹患疾病時或意

外傷害情況緊急時

，未協助就醫。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九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旅客罹患疾病時，

未協助就醫。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四 民宿經營者發現旅

客罹患疾病時或意

外傷害情況緊急時

，未協助就醫。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六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旅客罹患疾病時，

未協助就醫。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旅客意外傷害情況

緊急時，未協助就

醫。

處新臺幣一萬元 旅客意外傷害情況

緊急時，未協助就

醫。

處新臺幣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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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民宿經營者以叫嚷

、糾纏旅客或以其

他不當方式招攬住

宿。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一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以叫嚷方式招攬住

宿

處新臺幣一萬元 十五 民宿經營者以叫嚷

、糾纏旅客或以其

他不當方式招攬住

宿。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以叫嚷方式招攬住

宿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以糾纏旅客方式招

攬住宿

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糾纏旅客方式招

攬住宿

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其他不當方式招

攬住宿

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其他不當方式招

攬住宿

處新臺幣二萬元

十七  民宿經營者強行向

旅客推銷物品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十六 民宿經營者強行向

旅客推銷物品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第二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二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十八  民宿經營者任意哄

抬收費或以其他方

式巧取利益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三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任意哄抬收費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七 民宿經營者任意哄

抬收費或以其他方

式巧取利益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第三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任意哄抬收費 處新臺幣三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以其他方式巧取利

益

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其他方式巧取利

益

處新臺幣三萬元

十九  民宿經營者設置妨

礙隱私之設備或從

事影響旅客安寧之

任何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四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設置妨礙隱私之設

備

處新臺幣五萬元 十八 民宿經營者設置妨

礙隱私之設備或從

事影響旅客安寧之

任何行為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第四款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設置妨礙隱私之設

備

處新臺幣五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從事影響旅客安寧

之任何行為

處新臺幣二萬元 從事影響旅客安寧

之任何行為

處新臺幣二萬元

二十 民宿經營者，擅自

擴大營業客房部分

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七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五款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依下列擅自擴大經營部分之客房數予以裁

處，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

十九 民宿經營者，擅自

擴大營業客房部分

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七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七

條第五款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依下列擅自擴大經營部分之客房數予以

裁處，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客房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三萬元 客房數五間以下 處新臺幣三萬元

客房數六間 處新臺幣四萬元 客房數六間 處新臺幣四萬元

客房數七間 處新臺幣五萬元 客房數七間 處新臺幣五萬元

客房數八間 處新臺幣六萬元 客房數八間 處新臺幣六萬元

客房數九間 處新臺幣七萬元 客房數九間 處新臺幣七萬元

客房數十間 處新臺幣九萬元 客房數十間 處新臺幣九萬元

客房數十一間 處新臺幣十萬元 客房數十一間 處新臺幣十萬元

客房數十二間 處新臺幣十一萬元 客房數十二間 處新臺幣十一萬元

客房數十三間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客房數十三間 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客房數十四間 處新臺幣十三萬元 客房數十四間 處新臺幣十三萬元

客房數十五間以上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客房數十五間以上 處新臺幣十五萬元

二十一  民宿經營者違反民

宿管理辦法第三

十一條事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一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 民宿經營者違反民

宿管理辦法第二十

八條事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八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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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民宿經營者違反民

宿管理辦法第三

十二條事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二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一 民宿經營者違反民

宿管理辦法第二十

九條事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二十九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二十三  民宿經營者未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前

，將前六個月每

月客房使用率、住

宿人數、經營收入

統計等資料，依式

陳報地方主管機

關。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二 民宿經營者未於每

年一月及七月底前

將半年每月客房使

用率、住宿人數、

經營收入統計等資

料，依式陳報當地

主管機關。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條

第一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裁罰事

項內容及裁罰依據之條次。

二十四  民宿經營者未參加

主管機關舉辦或有

關機關、團體辦理

之輔導訓練。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四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三 民宿經營者未參加

主管機關舉辦或有

關機關、團體辦理

之輔導訓練。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一

條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二十五  民宿經營者對於主

管機關之訪查未積

極配合，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六  

條第五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二十四 民宿經營者對於主

管機關之訪查未積

極配合，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第三

項

民宿管理辦

法第三十三

條第三項

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

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一萬元 民宿管理辦法於一百零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修正發布，爰

配合修正本項項次及裁罰依

據之條次。

二十六  未領取民宿登記證

而經營民宿者，以

廣告物、出版品、

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散布

、播送或刊登營業

之訊息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之一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二十五 未領取民宿登記證

而經營民宿者，以

廣告物、出版品、

廣播、電視、電子

訊號、電腦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散布

、播送或刊登營業

之訊息者。

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

本條例第五

十五條之一

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三萬元 項次修正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按次加倍

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經受罰鍰處分仍繼續刊登者，得按次加

倍處罰。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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